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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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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高速公路 车路协同系统框架及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的系统架构、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的建设、管理、运营、信息服务等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609-2006 交通信息采集 微波交通流检测器

T/ITS 0058-2016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车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标准

T/ITS 0097-2018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通信架构

T/ITS 0098-2018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增强应用集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智慧高速 Intelligent Expressway

通过多维状态感知、多源交通信息融合等手段，提供智慧化的养护、运维、决策能力，具备数字化、

网联化、智能化等特征的高速公路。

3.1.2

车路协同系统 Vehicle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ve Systems

采用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车路信息实时交互，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

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展车辆主动安全控制和道路协同管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同，从而形成的安全、高

效和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V2X：蜂窝车联网（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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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RC：专用短程通信技术（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LTE：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

MEC：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OBU:车载单元（On Board Unit）

RSU：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

T-Box：车联网控制单元（Telematics-Box，又称 TCU）

TSP：内容服务提供者（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

4 系统架构

4.1 整体架构

车路协同系统架构示例见图 1，应包括车载终端、路侧设备、通信网络、应用平台 4个层级，各层

级之间的通信接口种类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图 1 车路协同系统架构

4.2 车载终端

车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OBU、T-Box、辅助驾驶终端、自动驾驶终端、营运车辆智能终端、导航终端

等终端单元或设备。

4.3 路侧设备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产
业
联
盟



T/ITS 0140-2020

3

路侧设备可分为以下几类：

a) 路侧计算设备：部署在道路沿线，配合其他系统完成交通信息处理与决策的计算设备，包括MEC、

数据处理单元等。

b) 路侧通信设备：与车载终端进行无线通信的设备，包括支持V2I通信的RSU、支持V2N的通信基

站等。

c) 路侧感知设备：交通环境和道路交通状态的感知设备，包括摄像机、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

光纤传感器、RFID标签等桥梁、隧道、边坡等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和安全的感知设备，以及检

测能见度、温度、湿度、风、路面湿滑状态等气象信息的环境监控设施感知到的信息，可通过

基础设施数据接口发送给车路协同系统。

d) 电子标志标线：数字化路侧标志牌、情报板，以及可穿越冰雪、雨水、尘土的车道标志设备等。

4.4 通信网络

通信网络主要包括：

a) 光纤、以太网等有线网络。

b) LTE、LTE-V2X、NR-V2X、4G/5G蜂窝网、DSRC、物联网（NB-IOT）等无线通信网络。

4.5 应用平台

应用平台汇聚道路的交通状态信息、车辆状态信息、路侧设备状态信息，并提供道路交通运营管理、

运维和车路协同业务服务。

根据路网规模和管理需求，应用平台可采用中心云和区域云两级设置，或者只设置一个中心云平台。

中心云平台接入所有路侧设备和车载终端的数据并进行集中处理。区域云主要实现本地车路协同调度和

时延敏感业务的处理。

5 功能要求

5.1 车载终端

5.1.1 数据采集

车载终端应支持车辆号牌、号牌种类、车辆类型、车辆品牌、位置等信息采集功能，宜支持速度、

加速度、方向角等信息采集功能。

5.1.1 通信

车载终端应支持单播和广播方式与路侧设备、区域云平台、中心云平台的通信功能，宜支持与其他

车辆的车载终端通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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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路侧设备

5.2.1 信息感知

具有信息感知的路侧设备功能宜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具备信息感知的路侧设备功能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感知内容

1 RSU OBU 数量、OBU 通信时间，OBU 信息

2 摄像机

车辆位置、速度、颜色；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型；行人位置、速度；交通流信息（车

流量、平均车速、分车道车流量、分车道车速、排队长度、分车道时间占有率、车头时

距等）

3 毫米波雷达

车辆位置、速度；交通流信息（车流量、平均车速、分车道车流量、分车道车速、排队

长度、分车道时间占有率、车头时距等）

4 激光雷达

车辆位置、速度；交通流信息（车流量、平均车速、分车道车流量、分车道车速、排队

长度、分车道时间占有率、车头时距等）

5.2.2 事件分析

事件分析可由单一路侧设备通过感知数据独立分析，也可以由MEC等接收多个路侧设备的感知数

据后进行综合分析，分析功能要求如下：

a) 应支持道路阻断、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事件的监测和识别。

b) 应支持行人闯入、非机动车闯入、抛撒物、火灾、爆炸等事件的监测和识别。

c) 宜支持车辆变道、超速、不规范停车、异常行驶、倒车、逆行等事件的监测和识别。

d) 宜支持交通信息的计算和分析，包括交通流量、平均车速（断面车速、区间车速）、空间占有

率、时间占有率、车头时距、车头间距、排队长度等。

5.2.3 通信

路侧设备的通信功能要求如下：

a) RSU应支持广播传输方式与车辆进行直连链路短程通信。

b) RSU应支持通过有线或蜂窝网络与车路协同应用平台通信。

c) MEC应支持通过有线网络与车路协同应用平台通信，同时支持与本地路侧传感器的有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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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远程控制

摄像机、MEC、RSU等路侧设备应支持远程软件版本更新和算法更新功能。

5.3 通信网络

5.3.1 有线通信网络应支持图像和视频等大带宽数据传输的功能。

5.3.2 无线通信网络应支持 C-V2X通信功能。

5.4 应用平台

5.4.1 数据采集

应用平台应采集所属路段的车载终端和路侧设备的上传数据，并可接收第三方提供的数据，主要数

据类型应包括但不限于表 2的内容。

表 2 应用平台的主要数据类型

序号 数据类型 内容

1 基础设施数据 桥梁、隧道、边坡、合流、分流、坡道、弯道等道路基础信息

2

气象环境数据 能见度、大气温湿度、风速、风向、降水、团雾、路面路面温度、路面湿滑状态、结冰积

雪、地质灾害等

3 机电设施数据 各种机电设施设备分布，运行状态等信息

4 道路养护数据 道路管控和施工养护作业的区段、时间、封道等信息

5

移动互联数据 手机信令、导航信息等外部第三方数据信息，如附近一定范围内的服务区、加油站、充电

桩、公交站、停车场等

6 稽查执法数据 车辆超限、异常行驶、违法等信息

7 车辆状态数据 车辆位置、速度、加速度、方向角等信息

8 公路收费数据 出入站点、车型、车辆载荷等信息

9

监控设备数据 路面、隧道、洞口环境亮度、消防水池水位（压力等）、异常事件（灾害、事故）、护栏等

附属设施性能监测数据

10 交通状态数据 断面交通量、车型、车速、拥堵状态、视频图像、交通事件信息等

11 地图数据 道路网数据、车道线、交通标志等导航信息

12 车路协同数据 RSI 消息、RSM 消息、BSM 消息、MAP 消息、RSU 统计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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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通信

a) 应用平台应支持采用蜂窝通信方式与路侧设备和车载终端通信，以及经 RSU的 LTE-PC5向车

载终端广播通信。

b) 应用平台应支持与第三方服务方进行有线或者无线通信。

5.4.3 通用系统服务

应用平台应具备基本的数据中心服务功能，其通用系统服务包括：

a) 数据存储：支持多源数据的提取、清洗、关联、比对、标识、分发功能，可按照应用需求形成

不同的主题数据库，支持数据分级分类的机制以及数据使用的优先级策略。

b) 信息处理：将来自路侧设备、车载终端和第三方的数据信息进行即时处理，生成预警和报警信

息，根据应用需求发给车载终端、路侧设备或者第三方。

c) 数据接口：支持与车载终端、路侧设备和第三方接入的有线或者无线数据接口。

d) 信息安全管理：可支持基于CA证书、注册证书的信息安全认证功能，以及漏洞扫描、流量监

控、进程监控、安全设置等基本安全防护要求。

e) 人机界面：应支持人机交互界面，宜支持场景呈现服务。

f) 设备管理：应支持对接入的路侧设备，如RSU、MEC、摄像机、微波雷达的状态监控、版本

升级功能。

g) 配置管理：包括事件管理、设备管理、地图管理服务等。

5.4.4 应用服务

应用平台应具备提供管理区域的道路的交通状态信息和管控信息、道路设施信息、车路协同信息以

及车辆 TSP服务信息，支持交通状态分析、V2X服务、交通管控服务能力。主要功能包括：

a) 交通信息分析：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内容，生成交通事故、交通拥堵、自然灾害等预警信息，

为运营方和交通管理部门发布限速、预警、事故提醒等信息提供决策依据。

b) 信息发布：支持通过无线电广播、有线和无线网络、手机应用（APP）、车载智能终端等形式

的交通状态信息发布。

c) 对外服务应用接口：基于统一的第三方服务应用接口，为ITS系统、交通管理系统、车企平台、

地图导航应用、出行服务应用等提供数据服务和应用服务。

d) 应用算法服务：应支持为第三方应用开发者提供应用托管和开发接口服务，包括算法管理（创

建、训练、发布）、训练数据管理、模型构建引擎等，支持车路协同应用算法集中训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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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署等功能。应用算法包括：目标分类、目标跟踪、危险检测、危险决策预警、自动标定、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等。

5.5 功能分级

根据道路条件、路侧设备和车载终端的功能要求，智慧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可分为不同等级，作

为系统建设和升级的参考，分级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6 性能要求

6.1 车载终端

车载终端免维护工作时间应不低于 5 万小时。

6.2 路侧设备

6.2.1 信息感知

路侧设备的道路交通信息感知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路侧设备信息感知性能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感知准确率 感知周期

1 RSU >99% ≤10Hz

2 摄像机 >90% ≤10Hz

3 毫米波雷达 >90% ≤10Hz

4 激光雷达 >95% ≤10Hz

6.2.2 事件分析

摄像机自事件发生至生成结果的事件分析时间应<1s。

MEC 自收到感知信息至生成结果的事件分析时间应<100ms。

6.2.3 通信时延

RSU 与 MEC 的通信时延<100ms。

6.2.4 可靠性

路侧设备免维护工作时间应不低于 5 万小时。

6.3 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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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应用平台与第三方应用服务商的数据通信接入带宽应不低于 1Mbps。

6.3.2 第三方应用服务商数据传输到车载终端的时延应不大于 1 秒。

6.4 应用平台

6.4.1 数据采集

6.4.1.1 数据存储

基础数据库支持不低于 1P 的数据存储，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小于 6 个月。

6.4.1.2 数据更新周期

周期性数据更新周期应至少为 5 分钟。

注：车路协同数据分为周期性数据和事件型数据，周期性数据包括检测和监测数据，如交通统计信息、道桥隧的健

康检测数据等；事件性数据是事件触发的即时数据，如设备故障、事故报警、拥堵预警等数据。

6.4.2 应用服务

6.4.2.1 紧急事件发生到产生处理信息的时延应不大于 1 分钟，一般事件处理时延应不大于 10 分钟。

6.4.2.2 紧急事件从感知信息到广播发布的时延应小于 1 分钟。

6.4.2.3 车路协同应用的高精度地图数据平面精度应达到车道级（分米级），自动驾驶应用的高精度地

图平面精度应达到厘米级。

6.4.2.4 支持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定位性能，当车辆速度低于 30km/h 时平面定位精度应不低于 20cm，当

车辆速度在 30km/h~80km/h 范围内平面定位精度应不低于 30cm。

6.4.2.5 支持车路协同的高精度定位服务信息传输，从发送到终端接收的时延应小于 100ms，支持自动

驾驶的高精度定位服务信息传输，从发送到终端接收的时延应小于 10ms。

6.4.4 可靠性

6.4.4.1 应用平台故障率应小于 0.1%。

6.4.4.2 应用平台故障恢复时间应不大于 1 小时。

6.4.4.3 应用平台设备和系统的信息安全应具备等保三级以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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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慧高速车路协同系统通信接口分类

A.1 接口分类

车路协同各子系统接口约定见图 A.1。

图 A.1 车路协同通信接口

A.2 接口说明

a) T1：OBU 与区域云之间的接口，支持交通管理、电子收费与支付、紧急事件和安全提醒等应用。

b) T20：车载终端（OBU）之间的接口，支持 V2V 通信。

c) T21：OBU 与路侧设备（RSU）之间的接口，由 T/ITS 0058-2016、T/ITS 0097-2018、T/ITS

0098-2018 等标准定义。

d) T3：区域云之间的接口，支持对行驶车辆的超视距管控。

e) T4：边缘云与中心云平台之间的接口。

f) T5：路侧设备与边缘云之间接口，由 T/ITS 0098-2018 定义。

g) T6：中心平台与第三方应用之间的接口。

h) T7：路侧计算设备与通信设备（RSU）之间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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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智慧高速车路协同系统等级划分

根据智慧高速车路协同系统能提供的功能和性能水平，进行智能化程度分级，分级定义应符合表B.1

的规定，其中每一级都是在前一级基础上的增强配置和应用服务升级。

表 B.1 智慧高速车路协同分级说明

能力等级 道路条件 车路协同能力 车路通信能力

1级

（基础道

路）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设施完备

1.静态标志标线，无可识读电子标志。

2.信息发布：情报板、红绿灯、车道通行灯等常规方式。

3.路侧设施：道路检测感知设备（摄像机、气象传感器、雷

达等）自成体系，未网联化。

车辆识别道路

物理标志，无

数据信息交互

2级

（数字化道

路）

安装路侧智能感知

（气象、交通流）、

通信和计算设备

1.标志标线：具备车道级标志标线信息推送功能。

2.信息发布：具备非视距信息推送功能，可将信号灯、限速

标志、车道线、动态事件、气象、施工、预警信息等推送至

车辆。

3.路侧设施：支持蜂窝和 C-V2X 车路直连通信；提供本地交

通流、动态事件感知及计算；能提供 V2N 车联网业务、高精

地图及定位辅助。

路侧设施网联

化部署，具备

交通信息推送

能力

3级

（多源融合

感知道路）

具备基于云控平台

的道路管控服务，

支持全域交通信息

采集、车路协同感

知融合和交通信息

处理

1.双向信息交互：具备 RSU-OBU 双向通信功能。

2.路侧设施：C-V2X 支持单播/组播通信；具备为自动驾驶车

辆提供高精地图及定位辅助信息。

3.交通控制：具备全域交通感知和交通流控制调节能力；可

提供车路协同服务（如分合流预警、紧急情况预警等）。

车路数据实时

交互

4级

（协同控制

道路）

支持自动驾驶车队

编队行驶和在线调

度

1.交通控制：支持自动驾驶车辆协同决策，具备快速交通调

度和决策能力

车路一体化信

息交互和协同

控制

其中，3级以上的智慧高速公路车路协同系统具备多元数据融合感知能力，支持设备接入、数据分

析、事件转发，提供低时延、高带宽和高可靠性的车路协同业务，所支持的典型应用场景应包括但不限

于表B.2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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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高速公路典型应用场景

类别 序号 应用场景 子场景

安全

1 异常车辆预警

车辆超速

车辆慢行

车辆停驶

车辆逆行

2 道路安全预警

路面湿滑

路面积雪

路面结冰

3 弯道速度预警 急弯路限速

4 限速预警 道路限速

5 匝道汇入预警

车辆超速

车辆违停

车流量大

交通事故

大货车预警

匝道预警

6 匝道分流预警

车辆超速

车辆逆行

车流量大

车辆违停

7 危险路段预警

落石

横风

连续下坡

8 恶劣天气预警

雨

雪

雾

风

温湿度

9 二次事故预警 交通事故

10 前向碰撞预警 车辆碰撞

11 紧急制动预警 紧急制动

12 车辆失控预警 车辆失控

13 行人与动物闯入 行人

14 动物

效率 15 车内标牌

限速

隧道

连续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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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前方拥堵提醒 道路拥堵

17 道路施工提醒 道路施工

18 限制访问预警 禁止通行

19 紧急车辆优先 紧急车辆避让提醒

20 服务信息公告

服务区提醒

ETC 收费站提醒

非 ETC 收费站提醒

21 服务区车辆排队信息 服务区车辆排队通知

信息服务 22 汽车近场支付 停车收费和小额消费

23 动态地图 实时地图更新

24 停车场泊车（服务区）引导 智能停车

25 出行服务 智能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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